

《泉州市鲤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1.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第（四十九）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隔一年或两年组织对本行政区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具体工作由市、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2.制定依据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泉州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12月29日印发。
二、主要内容
1.简要阐述主要的制度设计和内容。
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是2025年度鲤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结果。
2.重点阐述涉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的内容和依据。
对鲤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并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3.重点阐述对上位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所作出的具体细化和创设性规定的内容和理由。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结合鲤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实际情况，对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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